
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 

形象 LOGO主視覺設計競賽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花蓮，東臨浩瀚海洋，西倚雄偉山脈，在山海之間孕育台灣最古

老優美的原住民族文化。花蓮縣政府每年舉辦「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

至今 20年，以推廣原住民族優美樂舞文化傳承為核心，各族群以樂

舞交流匯聚，呈現多元音樂、舞蹈與文化感動。每年暑假期間迎來全

國各地家人好朋友們來到 Kalingko(花蓮)，從動人的樂舞中，感受山

巒的脈動、沐浴溪水的清涼、擁抱平原的遼闊，用最崇敬的心詠嘆這

片土地。 

一年一度國際性太平洋左岸最具指標性的原住民族文化大型樂

舞活動-「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將於 2023年 7月 21-23日盛

大展開。活動壓軸千人牽手大會舞，一直是深受大家喜愛的節目，現

場有精彩樂舞、百個特色攤位及民眾歡聚互動，是一生必須體驗一次

的活動。 

花蓮縣政府每年創作及推廣具特色的大會歌及花蓮縣舞，深受全

國民眾喜愛，從大家耳熟能詳 2004年的海洋之歌，到近年的原住民

很忙、搖擺那魯灣、披上情人帶、汎札萊今天、一曲愛海洋及憶起相

聚 Kalingko等，皆帶動各地流行，全族語音樂結合文化特色之樂舞蔚

為風潮。 

2023年為聯合豐年節徵求形象 LOGO主視覺設計，透過公開徵

選方式，集結全國藝術創作與視覺設計愛好者，踴躍參加徵選活動，

藉由創新與設計美感的氛圍，成為未來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之代表

作，鼓勵喜愛原住民文化及熱愛設計的創作者一同參加！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原住民行政處 

三、協辦單位：花蓮縣議會、各鄉(鎮、市)公所、花蓮縣原住民 

族部落大學 

參、徵選方式及收件資訊 

(一)活動對象：喜歡設計創作、發揮創意，清楚表達聯合豐年節 

品牌形象者均歡迎參加。 

(二)每位參賽者報名件數限 1件，請附作品名稱及創作理念(300 

字以內)。 

(三)線上收件日期：112年 2月 24日（星期五）至 

112年 3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 

(四)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徵件【獎金獵人】 

網址：https://contest.bhuntr.com/tw/j1r1t6bxc1egw1s2h4/home/ 

    (五)活動資訊網站：https://ab.hl.gov.tw/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六)聯絡方式： 

        1.聯絡單位：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2.聯 絡 人：楊小姐 

        3.聯絡電話：03-8227171 分機 291、292 

        4.E-mail：2014hlab@gmail.com 

 (七)請填具以下文件 

初審文件名稱 份數 備註 

報名表 1份 (附件一) 

參賽設計圖稿 1份 (附件二)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1份 (附件三)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1份 (附件四) 

 



肆、徵選規格 

一、設計應包含 LOGO圖樣及「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字

樣。 

二、參賽作品請以 Adobe Illustrator向量繪圖軟體製作，應為平面

數位方式創作，不接受手繪稿。 

三、圖檔顏色、圖片畫象素 1772x1772px視覺彩色稿，向量檔 ai

格式，解析度需高於 300dpi以上，用色以標準 CMYK印刷

四色以內為限，個別檔案大小 1M以上。 

四、作品上不得有簽名或任何有辨識身分之虞的標識記號，若有

違反不予審查。 

五、本競賽得獎作品將廣泛應用在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相

關製作物，設計圖案應簡潔、涵意明確，便於記憶並印象深

刻，並適用於網路 APP、海報、文宣、手冊、簡介、名片、

各式 DM等文宣品、舞台背景、各式輸出或各類活動等相關 

使用。 

伍、評審方式 

 將分成初審、專家評審等二階段。 

1.初審將進行資格審查，確認提交文件完整度；初審資格未符合 

，不另行通知退還，請自行備份。 

2.評審由花蓮縣政府聘請學者專家共 7人代表評審委員，組成評

審小組。 

 

 

 

 

 

 



陸、評審標準 

遴聘相關學者或專家成立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參賽全數作品 

將交由評審委員根據以下評審指標進行書面評審，評審標準如 

下： 

評分項目 配分比例 

創意表現與原創性 30% 

主題符合性及適切性 25% 

整體造形及設計美感 20% 

設計應用可行性 15% 

網路人氣票選 10% 

合計得分 100% 

 

柒、得獎公告： 

得奬作品將於 112年 4月下旬公告於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官

網（https://ab.hl.gov.tw/），並專函通知得獎人。 

捌、競賽獎金 

    1.優  勝：1名，獎金 60,000元。 

    2.第二名：1名，獎金 30,000元。 

    3.第三名：1名，獎金 20,000元。 

    4.佳  作：3名，每名 10,000元，獎金共計 30,000元。 

獎項 名額 獎金 

優勝 1名 獲得獎金新臺幣 60,000元 

第二名 1名 獲得獎金新臺幣 30,000元 

第三名 1名 獲得獎金新臺幣 20,000元 

佳作 3名 每名獲得獎金新臺幣 10,000元 

各獎項得經評審委員會議視參賽作品水準決議從缺。 

https://ab.hl.gov.tw/zh-tw/Home/Index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1,000元，獎項 

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故獲獎者需依規定填寫並繳 

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若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倘外籍人士 

獲獎，其獎金所涉及的稅金事宜，依我國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相 

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玖、著作權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設計或擁有其著作權，且未曾參 

加其他國內外相關設計競賽，嚴禁抄襲、仿冒、重製、偽 

造。如有任何爭議或糾紛發生，並經查證者，一概由創作 

者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沒 

收獎勵，獎位不遞補。 

(二)主辦單位有權保留活動日期調整等權利。 

(三)所有參賽者需簽署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並配合提供作 

品原始檔。 

(四)參賽者所繳交參賽之作品一律不退件，請參賽者自行留存 

底稿。 

(五)所繳交之資料不齊者，則視為資格不符，主辦單位將不予 

受理與通知。 

(六)主辦單位有修改獲選作品圖案之權利，並依著作權法得以運 

用獲選作品之圖片、文字說明等相關資料，行使一切重製、 

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包括展覽、 

宣傳、動畫、影片、攝影、報導、印刷等之用），同運用於 

相關活動或產品之使用權等，均不另支酬。 

(七)凡參賽者於報名送件後，即視為同意並遵循本活動之各項 

規定。 

 

 



 

 

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形象 LOGO主視覺設計競賽 

報名表 

作者姓名 （請填寫身份證本名） 收件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手機號碼 
 

收件日期 （主辦單位填寫） 

Email  

身分證字號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設計圖名稱  

通訊地址 □□□-□□ 

創作說明 

（300 字以內，字體 12 級、標準字距。請勿超過 300字之說明） 

 

請貼設計圖稿縮圖 

繳交文件 

（必備） 

報名表 1份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1份 

參賽設計圖稿 1份        其他：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1份    其他： 

□請詳閱以下說明，勾選同意方格後，即完整此報名表之填寫。我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了解前述個人資料

僅使用於 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相關用途上，並知道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確保

我的個人資料於該業務使用，不隨意外洩。我並知道我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保留我個人資料的刪除

權，如未得獎或個人資料使用目的消失，將可要求主辦單位刪除個人資料。 

（附件一） 



同意參賽 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形象 LOGO主視覺設計競賽 

致主辦單位 

創作者簽名  

(未滿 18歲之創作者，須由創作者之法定代理人一同簽名，並在簽名後標註法

定代理人與創作者之關係) 

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與創作者之關係  

報名表與同意參賽請雙面列印：       年          月           日 

 

 

 

 

 

 

 

 

 

 

 

 

 

 

 

 

 



 

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形象 LOGO主視覺設計競賽 

參賽設計圖稿 

收件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收件日期 （主辦單位填寫） 

設計圖(圖幅長寬勿小於 15CM) 

 

 

 

 

 

 

設計創作理念(請勿超過 300字) 

 

 

 

 

 

 

作品名稱 
 

 

圖形意義 
 

 

可應用性 
 

 

色彩概念 
 

 

 

（附件二）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一、立書人          參加「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

聯合豐年節形象LOGO主視覺設計競賽」創作競賽作品 (作

品名稱：)                                          ，完全

歸於主辦單位所有，無償授予主辦單位修改、重製使用，或以公

開傳輸、發表等方式利用本著作及本人參加徵選所提之所有物件

並可用於宣傳等活動，不限媒體、不限次數公開播映；並同意主

辦單位得將參賽之參賽作品彙整編輯。 

二、立書人同意並保證遵從下列條款：  

1.立書人擁有完全履行並簽署本同意書之權利與權限。  

2.立書人授權之著作內容與圖片皆為自行拍攝與創作，絕無侵 

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3.立書人如違反本同意書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得要求立書人 

全數歸還所得獎金及獎狀。  

三、參賽影像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代表立書人保證已通 

知其他共同著作人，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 

本同意書。  

四、參賽作品應出於參賽者之原創，作品不得有抄襲或一稿兩投情

形，經查證屬實，即取消參賽資格；若得獎後遭舉發查證屬實 

，即取消得獎資格。  

五、參賽作品一經錄取，對外發表著作之權歸花蓮縣政府，對外發表

恕不另給酬勞。 

六、參賽者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適保管。 

 

（附件三） 

 



此致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已詳閱「2023年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形象

LOGO主視覺設計競賽」活動簡章，並報名參加徵選比賽，茲聲明此

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著作，若有侵犯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概由本人

自負法律責任。 

  本著作經評審得獎後，同意著作智慧財產權完全歸於主辦單位所

有，無償授予主辦單位修改、重製使用，或以公開傳輸、發表等方式

利用本著作及本人參加徵選所提之所有物件。 

此致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